《民法》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法学（专科升本科,函授、夜大）
总学时：102学时（夜大）    学分：6
编制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 刘青文、刘勇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民法是全国高校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独立本科段）的必修课。

民法是法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同时又紧密结合着生活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人们对民法及民法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适合中国实际的民法典正在积极的拟订之中，民法的重要意义已经被人们深深地体会到。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学是研究民法规范以及有关法理的一门法律科学。民法调整的范畴包括了社会生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若干方面，是与人们从事日常生活和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部门之一，任何一项民事立法的出现，都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会改变生活方式和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从事任何民事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学习民法，可以使我们学会和掌握民事生活的规律；学会运用法律，指导我们进行民事行为；学会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掌握民法知识和理论，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设置本课程的具体目的和要求是：

一、了解和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熟悉有关的民事法律法规。

二、增强民事活动的法制意识，自觉地运用民事法律规范参与民事活动，严格依法办事。

三、锻炼自己应用民法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目标（考核知识点、考核要点）

第一章    民法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三）民法与民法学的体系

（四）民法的渊源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民法的概念；民法的对象；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民法的性质；民法的渊源；民法的效力

2、领会：民法的历史沿革；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点

3、应用：民法的效力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征

（二）平等原则

（三）自愿原则

（四）公平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六）公序良俗原则

（七）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征；各项基本原则的概念

2、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表现和理论依据

3、应用：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和功能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分类

（三）民事法律关系

（四）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概念

（五）民事权利的分类、行使原则和保护方法

（六）民事责任的概念、特征和承担方式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特征；法律事实构成的概念；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概念；民事权利的分类；民事权利行使的方式和原则；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方式

2、领会：民事法律关系分类的意义；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事实的关系；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民事权利保护方式；民事责任的分类

3、应用：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第四章    自然人

一、考核知识点：

（一）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三）自然人的住所

（四）监护制度

（五）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自然人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住所的概念；监护的概念和特征；监护人的种类和职责；监护人撤换的条件；监护的终止；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概念；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条件、程序；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撤销失踪宣告和死亡宣告的条件和法律后果

2、领会：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区别；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住所的法律意义；监护制度的目的；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法律意义

3、应用：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征；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条件、程序和法律后果

第五章    法人

学习目的和要求：了解法人制度的历史沿革，了解其设立、变更和消灭的程序；掌握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特点；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应具备的条件及法人的分类

一、考核知识点：

（一）法人的基本要素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三）法人机关

（四）法人的成立、变更、终止与登记

二、考核要求

（一）法人的基本要素
1、识记：法人的概念和特征；法人成立的条件； 2、领会：法人的分类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1、识记：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特征；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特征；法人的责任能力

（三）法人机关

1、识记：法人机关的含义；法人机关的种类；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2、领会：法人与法人机关的关系

（四）法人的成立、变更、终止与登记

1、识记：法人设立的含义与原则；法人设立的程序；法人变更的概念和种类

2、领会：法人终止的原因

第六章    非法人组织

一、考核知识点：

（一）非法人组织的概念、特征与应具备的条件
（二）合伙

（三）其他非法人组织

二、考核要求

（一）非法人组织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1、识记：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和特征2、领会：非法人组织的分类

（二）合伙

1、识记：合伙的概念和特征；合伙事务的执行；合伙解散和终止的原因

2、领会：合伙的成立，合伙的分类；合伙财产的归属

3、应用：合伙债务的承担原则

（三）其他非法人组织
1、识记：其他非法人组织的种类； 2、应用：其他非法人组织的财产责任承担原则

第七章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和范围
（二）物

（三）有价证券

（四）智力成果

（五）其他客体

二、考核要求

（一）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1、识记：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和范围

（二）物

1、识记：物的概念和特征；物的分类（重点：动产与不动产，特定物与种类物）
2、领会：从物；孳息；

3、应用：天然孳息；法定孳息

（三）有价证券

1、识记：有价证券的主要类型
（四）智力成果

1、识记：概念和特征；智力成果的主要类型
（五）其他客体 1、识记：其他客体的种类 2、领会：权利成为客体的条件

第八章    民事法律行为

一、考核知识点：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二）意思表示

（三）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四）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五）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六）无效的民事行为

（七）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八）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二、考核要求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概念

1、识记：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2、领会：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3、应用：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诺成行为与实践行为；要式行为；默示行为

（二）意思表示

1、识记：意思表示的概念

2、领会：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意思表示的解释；意思表示的分类

3、应用：意思表示的不自由；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

（三）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1、识记：成立与生效的要件 2、领会：成立与生效的区别与联系

（四）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1、识记：实质要件；形式要件

（五）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1、识记：附条件民事行为的概念；附期限民事行为的概念

2、领会：附延缓条件的民事行为；附解除条件的民事行为；附肯定条件的民事行为；附否定条件的民事行为；附期限民事行为的分类。
3、应用：附条件民事行为的效力；附期限民事行为的效力
（六）无效的民事行为

1、识记：无效民事行为的含义；无效民事行为的分类
2、领会：恶意串通的民事行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

3、应用：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七）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1、识记：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概念

2、领会：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种类；

3、应用：重大误解的行为；显失公平的行为；欺诈、胁迫的民事行为；撤销权的行使

（八）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1、识记：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的概念、特征 
2、领会：效力未定民事行为的种类

3、应用：无权代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
第九章    代理

一、考核知识点：

（一）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二）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三）代理的分类

（四）代理权的概念；代理权的发生、行使和消灭

（五）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代理的概念；代理的特征；代理关系的当事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复代理的主要特征；代理权的概念；代理权的发生原因；代理权行使的原则；滥用代理权的主要类型；代理权消灭的原因；无权代理的概念、类型和效力；表见代理的概念、构成要件和效力。
2、领会：代理的适用范围和意义；复代理与本代理的区别和联系；滥用代理权与无权代理的区别

3、应用：不适用代理的情形；委托代理的要件；代理中的连带责任；滥用代理权和无权代理的具体情形；表见代理的常见情形

第十章    诉讼时效与期限

一、考核知识点：

（一）时效的概念、性质和种类

（二）诉讼时效的含义、效力和适用范围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概念与特征

（四）诉讼时效的分类
（五）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六）除斥期间

（七）期限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时效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时效的特征；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概念；诉讼时效期间的概念和特征；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事由和后果；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事由和后果；除斥期间的概念。
2、领会：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中止与中断的异同；诉讼时效中止与延长的区别；期限的分类

3、应用：特别诉讼时效与普通诉讼时效的区别；适用短期诉讼时效的情形；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主要情形

第十一章    物权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物权法的概念和内容
（三）物权的效力

（四）物权的种类及民法学上对物权的分类
（五）物权的变动

（六）物权的保护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物权的概念；物权的特征；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主物权与从物权；有期物权与无期物权

2、领会：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主义；公示、公信原则；物权分类的意义；物权的排他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的追及效力；物权的公示方法
3、应用：比较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的区别；说明物权变动的原因和要件；物权的保护方法
第十二章    所有权

一、考核知识点：

（一）所有权的概念、特征

（二）所有权的内容（权能）
（三）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四）相邻关系
（五）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六）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添附、时效取得、先占的概念和构成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所有权的内容（权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和内容；相邻关系的概念和常见类型；善意取得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添附、时效取得和先占的概念；

2、领会：所有权和所有制的关系；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业主管理权的内容；物业服务合同；相邻关系的实质；

3、应用：利用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处理相邻关系。
第十三章    共有

一、考核知识点：

（一）共有的概念、特征

（二）按份共有、共同共有的概念、特征、效力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共有的概念和特征；按份共有的概念与特征；共同共有的概念和特征；共同共有的类型
2、领会：共有物的分割原则和方法；按份共有的效力；共同共有的效力

3、应用：正确处理共有的内外部关系

第十四章    用益物权

一、考核知识点：

（一）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特征、取得、内容、消灭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特征、产生和期限、内容、消灭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特征、变动、内容

（五）地役权的概念、特征、取得、内容、消灭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特征；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地役权的概念和特征

2、领会：承包人的权利和义务；发包人的权利和义务；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产生和内容；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地役权的内容；

3、应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消灭；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消灭；地役权的取得和消灭

第十五章    担保物权

一、考核知识点：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抵押权

（三）质权

（四）留置权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担保物权的种类；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质权的概念和特征；留置权的概念和特征；可抵押的财产与不可抵押的财产；可质押的权利

2、领会：抵押权的效力；抵押权的消灭；共同抵押权；浮动抵押权；财团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动产质权的效力；动产质权的消灭；权利质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消灭

3、应用：说明抵押权的设立；抵押权的实现条件；动产质权的设立；权利质权的设立；留置权的成立条件

第十六章    占有

一、考核知识点

（一）占有的概念和占有的分类
（二）占有的效力和保护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占有的概念和种类；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单独占有和共同占有；自主占有和他主占有；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

2、领会：占有的各种分类的意义；占有的保护；占有的取得和消灭
第十七章    债的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债的概念和性质
（二）债的要素

（三）债的发生原因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债的概念；债的性质；债的要素；债的发生原因；
2、领会：债的客体与债的内容；债法在民法中的地位极其体系
第十八章   债的类型
一、 考核知识点：

（1） 种类之债

（2） 货币之债
（3） 利息之债
（4） 选择之债
（5） 连带之债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种类之债的概念、货币之债的概念、利息之债的概念、选择之债的概念

2、领会：种类之债的特定；货币之债的种类；利息之债的种类；选择之债特定的方法；连带之债发生的原因；连带债务的效力。
第十九章    债的履行

一、考核知识点：

（一）债的履行的概念和原则
（二）债的适当履行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债的履行的概念和原则；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代物清偿。

2、领会：履行主体、履行标的、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

第二十章    债的保全与担保

一、考核知识点：

（一）债的保全

（二）债的担保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债的保全的概念；债权人代位权的概念；债权人撤销权概念；债的担保的概念；债的担保的方式；保证的概念和性质；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概念；先诉抗辩权的概念；定金的概念

2、领会：债权人代位权的成立要件；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保证的成立条件与保证责任的范围；定金的成立条件和效力；定金与违约金的适用规则；保证责任期间

3、应用：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效果；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区别；保证责任免除的情形；定金与预付款的异同

第二十一章    债的移转与消灭

一、考核知识点：

（一）债的移转的概念与特征

（二）债权让与

（三）债务承担

（四）债的概括承受

（五）债的消灭的概念

（六）债的消灭原因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债的移转的概念和特征；债权让与的概念；不得让与的债权；债务承担的概念；债权债务概括承受的概念；债的消灭的概念；清偿的概念；代物清偿的概念；抵销的概念；提存的概念；提存的条件；提存当事人；混同的概念；混同的原因；免除的概念；债务更新的概念

2、领会：债的移转与债的变更的联系与区别；债权让与的条件；债务承担的条件；债权债务概括承受的条件；债的消灭的效力；清偿的条件和效力；抵销的构成要件和效力；提存标的物；提存的方式

3、应用：债权让与的效力；债务承担的效力；债消灭的各种原因及其成立条件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七章（考核不做要求）
第二十八章    无因管理之债

一、考核知识点：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及其与相关制度的区别
（二）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

（三）无因管理之债的内容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无因管理的概念

2、领会：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无因管理的性质；无因管理与合同、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区别；无因管理与代理的区别

3、应用：为他人利益进行管理的意思的判断标准；无因管理对管理人的效力；无因管理对受益人的效力；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之间的异同

第二十九章    不当得利之债

一、考核知识点：

（一）不当得利的概念和性质
（二）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

（三）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

（四）不当得利之债的内容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不当得利的概念
2、领会：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

3、应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概念和特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及范围；受益人善意时的利益返还与受益人恶意时的利益返还

第三十章    继承权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继承的本质
（三）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四）继承权的接受、放弃、丧失与保护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继承的概念和特征；继承的主要分类；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继承权丧失的概念；继承权放弃的概念；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概念

2、领会：继承权丧失的性质；继承权丧失的效力；继承权放弃的效力

3、应用：继承权丧失的事由；继承权的行使；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行使和诉讼时效

第三十一章    法定继承

一、考核知识点：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特征和适用范围

（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继承顺序

（三）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四）遗产份额的确定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代位继承的概念和特征；转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2、领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

3、应用：代位继承的条件及份额；继承份额的确定原则；非继承人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

第三十二章    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一、考核知识点：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三）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四）遗嘱的设立、形式和有效条件

（五）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六）遗赠

（七）遗赠扶养协议

二、考核要求：

1、识记：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遗嘱的概念和特征；遗嘱的形式；遗赠的概念和特征；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2、领会：遗嘱的设立；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遗赠与遗嘱继承、赠与的区别

3、应用：遗嘱的有效条件；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第三十三章    遗产的处理

一、考核知识点：

（一）继承的开始

（二）遗产

（三）遗产的分割

（四）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归属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继承开始的时间、地点；遗产的概念和特征；遗产的范围；遗产分割的时间；遗产分割的原则与方式

2、领会：继承开始的意义；遗产分割的效力

3、应用：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归属

第三十四章    人身权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三）人身权的内容和意义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人身权的分类

2、领会：人身权的内容和意义
第三十五章    人格权

一、考核知识点：

（一）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生命权
（三）健康权

（四）身体权

（五）姓名权和名称权
（六）肖像权
（七）名誉权
（八）隐私权

（九）信用权

（十）自由权

（十一）贞操权

（十二）一般人格权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各种具体人格权的主要内容；姓名权和名称权的区别

2、领会：名称权的特定；侵害名称权和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侵害名誉权、肖像权的构成要件；隐私权和名誉权的区别

3、应用：举例说明具体人格权

第三十六章    身份权

一、考核知识点：

（一）身份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荣誉权

（三）亲权和配偶权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身份权的概念和特征；荣誉权的概念和特征；亲权和配偶权的概念

2、领会：荣誉权的主要内容；荣誉权与名誉权的区别

3、应用：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权

第三十七章    侵权责任概述

一、考核知识点：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考核要求：

识记：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十八章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一、考核知识点：

（一）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归责原则的概念；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区别；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
2、领会：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体系；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第三十九章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考核知识点：

（一）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二）损害事实

（三）损害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行为的违法性

（五）过错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损害的概念；因果关系的特点；故意和过失的概念；认定过错的标准

2、领会：损害的分类；因果关系的确定标准

3、应用：一般侵权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

第四十章    侵害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为

一、考核知识点：

（一）侵害财产权的行为

（二）侵害人身权的行为

二、考核要求：

识记：侵害财产权的行为的形态；侵害人身权的行为的形态

   第四十一章  侵权责任方式与侵权责任的承担
一、 考核知识点：

（1） 侵权责任的方式

（2） 侵权损害赔偿

（3） 财产损害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

（4） 精神损害赔偿

（5）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6）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八种侵权责任方式的名称；侵权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不可抗力的概念；意外事件的概念；

2、领会：停止侵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排除妨碍责任的构成要件；返还原物责任的构成要件；恢复原状责任的构成要件；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三种基本理论
3、应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考虑的因素；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第四十二章    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
一、考核知识点：

（一）数人侵权行为的概念
（二）共同侵权行为与责任
（三）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及其责任

（四）共同危险行为与责任

（五）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数人侵权行为的概念；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教唆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帮助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的概念
2、领会：共同侵权行为的责任；教唆行为与被教唆者的加害行为构成共同侵权的要件；帮助行为与被帮助行为构成共同侵权的要件；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的类型
第四十三章    各类侵权行为

一、考核知识点：

（一）职务侵权行为

（二）产品责任

（三）高度危险责任

（四）环境污染责任

（五）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六）物件损害责任

（七）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八）监护人责任

（九）医疗损害责任

（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十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十二）校园伤害责任

（十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侵权责任

（十四）网络侵权责任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职务侵权行为的概念；产品责任的概念和免责事由；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行为的概念；环境污染责任的概念；施工致人损害侵权行为的概念；物件致人损害侵权行为的概念；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侵权行为的概念；医疗侵权行为的概念；道路交通责任的概念；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校园伤害侵权行为的概念；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丧失意识侵权责任的概念；网络侵权责任的概念
2、应用：各类侵权责任的认定
三、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四、教材
１、魏振瀛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7月第四版。
２、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2月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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